
110年度員額評鑑自評報告編製說明

1. 報告封面頁標題為「（受評機關單位名稱）110年度員額

評鑑自評報告」，並請於封面加入日期。另本文之前應先

置目錄頁，接續至多 2頁重點摘要，本文合計以 20頁內

為原則。

2. 受評書面報告格式為Word、A4、直式橫書、標楷體、16號

字、固定行距 25、雙面印刷、頁碼或內文數字採用阿拉伯數

字（表格內文字可視版面適度調整字體大小及行距）、版

面上下左右邊界均為 2.54cm，頁碼於頁尾置中，各段落

文字請以條列式、簡要文字擇要敘明，相關補充資料儘量

以附件或附表方式處理，並附上組織法規、編制表及其他

相關業務法規。

3. 自評報告表單請依序置於本文之後。

員額評鑑自評報告內容主要參考重點

章名 節名 敘述重點
參考自評
表單

（受評機關單位名
稱）110年員額評鑑
摘要

簡述自評報告重點摘要，至多 2頁。

壹、機
關基本
資料

一、機關(單
位)沿革、設
立目的及法

受評機關(單位)之組織沿革、設立目的、法定職掌事
項。

1



章名 節名 敘述重點
參考自評
表單

定職掌

二、組織架
構圖

受評機關(單位)組織架構圖，含首長、副首長、幕僚
長、政務人員、內部單位、任務編組。

三、機關(單
位 )整體人
力配置情形

受評機關(單位)配置於機關本部及各單位之各類人力
預算員額（以 109年 12月 31日資料為基礎）

表 1

貳、機
關自評
發現及
建議

一、機關人
力配置情形
及與業務之
契合度

1. 請本撙節原則，確實檢視各項業務之必要性，同
時以受評機關(單位)立場敘述機關（單位）人力配
置與核心業務之契合情形，並就待解決之問題提
出具體、可執行之改進措施。

2. 參考表 1，說明預算員額、缺額率、非典人力變動
或調整情形及人力變動理由。

3. 參考表 2及表 3，說明業務較重單位近 4年人力變
化情形，並評估其業務、人力、經費配置之合理
性。

4. 參考表 2及表 4，說明機關人力、經費、業務配置
重點，以及近 4年業務及輔助單位人力配置變化
情形，並評估其合理性。

5. 參考表 3，說明機關整體及各單位出勤情形，分析
各單位間及單位內部是否有勞逸不均情形，並比
較工作負擔消長狀況。

表 1至表
4

二、業務有
無 去 任 務
化、繼續簡
化、資訊化
或委外化空
間

1. 說明曾實施去任務化、工作簡化、資訊化及推動委
外化之情形（含實施後之人力節餘及運用情形）

2. 參照表 4，就下列事項進行說明：各項業務之辦理
人力類型、現行辦理方式，以及有無推動工作簡
化、資訊化或委外化之空間（含實施後預估之人力
節餘及運用情形）。

表 4

三、業務與
組織之契合
度

1. 以機關整體角度列出當前 8項重點業務項目，說
明機關組織設置與核心業務之契合度，並就待解
決之問題提出具體、可執行之改進措施。

2. 搭配機關組織架構分析其組織設置是否符合地方
行政機關組織準則及相關法規之規定。

3. 參照表 2及表 4，就下列事項說明
(1) 機關（單位）業務職掌、任務與組織之契合情
形。

(2) 機關(單位)業務重點是否與法定職掌事項相
符。

(3) 近 4年是否有因新增、減少業務或其他事由，
而配合調整組織設置情形。

表 2、表 4

四、未來人
力需求預估
及因應規劃

1. 評估分析未來 3年（110年至 112年）人力需求及
因應措施（請填列「未來 3年(110年-112年)人力
需求情形統計表」）。

2. 說明人力需求之「數量（含人力類型）」、「人力來
源規劃」及「業務檢討」。受評機關(單位)應秉持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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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名 節名 敘述重點
參考自評
表單

量管理精神，以主管機關立場先行檢討以員額總
量調整方式為原則，且須符合相關人力類型員額
管理規定辦理，並依主管機關暨所屬機關（構）
間員額總量調整、他機關人力移撥、本機關內部單
位間人力調整、請增員額、其他業務四化或行政流
程簡化、資訊化後節餘人力因應或其他（如：本項
業務未來擬委外化，爰所需人力將以承攬方式處
理）等方式評估，勿於未經檢討前逕以請增員額
方式填寫。如無人力需求可免填。

五、其他自
評發現及建
議

除上述面向外之其他發現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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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評機關單位名稱）110年度員額評鑑自
評報告

○年○月

5

封面參考格式



（受評機關單位名稱）110年度員額評鑑自評報告（參考
格式）

（受評機關單位名稱）110年員額評鑑摘要（至多 2頁）

壹、機關基本資料

一、機關沿革、設立目的及法定職掌。

二、組織架構圖。

三、機關整體人力配置情形。 

貳、機關自評發現及建議

    為落實機關組織設置、業務及員額配置合理之目標，經本計畫各

表分析後，（受評機關單位名稱）自評建議如下：

一、機關人力配置情形及與業務之契合度。

二、業務有無去任務化、繼續簡化、資訊化或委外化空間。

三、業務與組織之契合度。

四、未來人力需求預估及因應規劃。 

（受評機關單位名稱）未來 3年（110年-112年）人力需求情形統計表

年度
請增

單位名稱

請增人力

請增事由
請增原因

（代號）
因應措施

人力

類型

人

數

備註：「請增原因」請就下列選項填列代號，可複選：1.新設機關(單位)。2.新訂

或修正作用法。3.行政院核定重大專案計畫。4.業務量明顯增加。5.其他(請於同欄

位詳述)  

五、其他自評發現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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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員額評鑑自評報告表單
壹、機關整體性資料【每一機關填列一表】

貳、表 1：機關整體人力配置情形

人力類型

人數 缺額數

106年

(a)

107年 108年 109年

(b)

106年至 109年

變動率

【(b)-(a)】÷(a)

106年

平均缺額

107年

平均缺額

108年

平均缺額

109年

平均缺額

預算員額總數 　 　 　 　 　

實有
人力

正式
人員
(A)

職員 　 　 　 　 　

警員 　 　 　 　

醫事 　 　 　 　

教師 　 　 　 　

聘用(B) 　 　 　 　 　

約僱(C) 　 　 　 　 　

事務性
人力

工友 　 　 　 　 　

技工 　 　 　 　 　

駕駛 　 　 　 　 　

駐衛警 　 　 　 　

小計(D)

實有人力小計(E) 　 　 　 　 　

事務性人力比率(D÷E)

非典 臨時 部分工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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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類型

人數 缺額數

106年

(a)

107年 108年 109年

(b)

106年至 109年

變動率

【(b)-(a)】÷(a)

106年

平均缺額

107年

平均缺額

108年

平均缺額

109年

平均缺額

型人
力

人員
全部工時

小計(F)

派遣人力(G) 　 　 　 　 　

非典型人力合計(H) 　 　 　 　 　

借調至他機關職員數(I)

自他機關借調職員數(J)

整體實有人數合計
(K=E+H+J)

　 　 　 　 　

承攬人數 　 　 　 　 　

替代役人數 　 　 　 　

填表說明：

一、「預算員額總數」：係指各年度 1月本府所核定之當年度預算員額總數。

二、「實有人力」：係指各年度 1至 12月各類員額實際人數之平均數（如：【○+○+…+○】÷12 個月，以下同），並四捨五入至整數（以下

同）。

三、「事務性人力」：係指各年度 1至 12月工友、技工、駕駛、駐衛警實有人力數（以下同）。

四、「非典型人力」：係指臨時人員及派遣人力實有人力數，請依各調查表（臨時人員人數調查表及運用派遣勞工情形調查表）所報各該年

度各季實際進用人數之平均數填列（如：【○+○+○+○】÷4 個季）。

五、「借調至他機關職員數(I)」：係指各年度 1至 12月本機關借調、支援、派駐至他機關之職員（含職員、警察、醫事及教師）實際人數之平

9



均數。本欄位資料無法由系統產製，請自行填入。

六、「自他機關借調職員數(J)」：係指各年度 1至 12月本機關自他機關借調、支援、派駐機關職員（含職員、警察、醫事及教師）實際人數之

平均數。本欄位資料無法由系統產製，請自行填入。

七、「承攬人數」：係指承攬人力實有人力數，請依運用勞務承攬情形調查表所報各該年度各季實際進用人數之平均數填列（如：【○+○+○+

○】÷4 個季）。

八、「替代役人數」：係指各年度 1至 12月實際人數之平均數。本欄位資料無法由系統產製，請自行填入。

九、「缺額」：係指各年度 1月至 12月各類員額缺額數之平均數。

表 2：機關及各單位（含派出單位及任務編組）業務、經費與人力配置情形（業務及經費面向）【機關自行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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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整體實

有人數

實際辦

理業務

人數

預算經費 其他主要業務

「執行項目」及

「方式」之說明

預算

總數

自行執行經費情形

總數 自行執行

比率

實際辦理業務

人均執行預算

數

實際辦理業務

人均自行執行

經費數

（A）
（B，百萬

元）

（C，百萬

元）
（C÷B✕100%）

（B÷A，百萬

元）

（C÷A，百萬

元）
（200字以內）

106年機關整體

粗黑框內數值請
詳見填表說明三

107年機關整體

108年機關整體

109年機關整體
本機關(或單位)

單位 a
業務單位小計

單位 b
任務編組小計

單位 c
(表格自行延長)

填表說明：

一、「本機關(或單位)」：係指各機關(單位)正副首長、幕僚長、秘書、專員等非業務單位之人員。

二、「單位 abc…」：係指各內部單位、派出單位及置有專責人力之任務編組（以下簡稱各單位），請依業務單位（含經行政院核定視同業務

單位者）、派出單位、任務編組順序排列，業務單位及派出單位加總為「業務單位小計」，欄位不足請自行延長。

三、「整體實有人數」、「實際辦理業務人數」：同表 2-1，各欄位數值應與「表 2-1(J)及(L)」相同。
四、「預算經費」：表內預算數係依各年度法定  預算書  填列，均含公務預算及基金預算，經費填列並以百萬元為單位。

（一）「預算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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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6年機關整體」、「107年機關整體」、「108年機關整體」、「109年機關整體」：係指各年度機關總預算編列數。

2.「單位 abc…」：係指 109年預算總數中各一級單位分配之數額。另各單位業務費如係跨二個以上單位執行，則請依業務實際情

形自行按比重分配（例如，某項業務編列有業務經費 1 百萬元，分別由 a、b二單位執行，其比重分別為 40%、60%，爰「單位

a」填 0.4、「單位 b」填 0.6。
（二）「自行執行經費總數」：

1.「106年機關整體」、「107年機關整體」、「108年機關整體」、「109年機關整體」：係指機關各年度預算書編列自行執行經費之總

數（即機關預算總數扣除「委辦費」、「獎補助費」及「人事費（含基金預算用人費用，以下同）」編列數，以下同）。

2.「單位 abc…」：係指 109年機關自行執行經費總數中各一級單位分配之數額（「委辦費」係公務預算二級用途別科目、「獎補助

費」係公務預算一級用途別科目；另基金部分請填列基金用途之相對應科目）。

（三）「自行執行比率」：

1.「106年機關整體」、「107年機關整體」、「108年機關整體」、「109年機關整體」：【機關各年度自行執行經費總數÷機關各年度預
算總數（不含人事費）】✕100%。

2.「單位 abc…」：【單位 109年自行執行經費÷單位 108年預算總數（不含人事費）】✕100%。
（四）「實際辦理業務人均執行預算數」：

1.「106年機關整體」、「107年機關整體」、「108年機關整體」、「109年機關整體」：機關各年度機關預算總數（不含人事費）÷機關
各年度實際辦理業務人數。

2.「單位 abc…」：109年機關整體預算總數（不含人事費）中一級單位分配之數額÷單位 109年實際辦理業務人數。

（五）「實際辦理業務人均自行執行經費數」：

1.「106年機關整體」、「107年機關整體」、「108年機關整體」、「109年機關整體」：機關各年度自行執行經費總數÷機關各年度實際

辦理業務人數。

2.「單位 abc…」：109年機關整體自行執行經費總數中一級單位分配之數額÷單位 109年實際辦理業務人數。

五、「其他主要業務執行項目及方式之說明」：機關（單位）除表 2及表 2-2之指標外，如認尚有其他最能反映機關（單位）主要業務量之執

行情形及具體呈現內容，得於本欄位條列式說明，並以不超過 200字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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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機關及各單位（含派出單位及任務編組）業務、經費與人力配置情形（人力面向）

年度

整體實有人數 實際辦理業務人數

各類人力實有人數 各單位實

有人數比

率

人數 占整體

實有人

數比率

職員 聘用 約僱 事務性

人力

臨時人

員

派遣人

力

小計

主管

人員

督導

人員

承辦

人員

小計

(A) (B) (C) (D=A+B+C) (E) (F) (G) (H) (I)
(J=D+E+F
+G+H+I)

K=（e
÷J）✕100％ (L=J-A-B-G)

(L÷J）✕1
00％

106年機關整體
數值應與「表

1( A) + ( J)」相

同

數值應與

「表 1( B)」

相同

數值應與

「表 1 ( C)」

相同

數值應與

「表 1 ( D)」

相同

數值應與

「表 1 ( F)」

相同

數值應與

「表 1 ( G)」

相同

數值應與

「表 1 ( K)」

相同

107年機關整體 (J)

108年機關整體
109年機關整體

本機關(或單位)
單位 a

業務單位小計

單位 b

任務編組小計

單位 c

(表格自行延長)

填表說明：

一、「106年機關整體」、「107年機關整體」、「108年機關整體」、「109年機關整體」：係指機關 106年、107年、108年、109年（1      月至      1  2      月  ，

13



以下同）之各類人力實有人數之平均數（以下簡稱整體實有人數，以下同；必須與表一  相關欄位  相符  ）及實際辦理業務人數之平均數

（如：○+○+…+○/12 個月），並四捨五入至整數。

二、「本機關(或單位)」、「單位 abc…」：同表 2。
三、「整體實有人數」：

（一） 各類人力實有人數：係指機關 106年、107年、108年、109年，以及各單位 109年下列人力類型之實有人數之平均數，並四捨五入至

整數。

1.「小計」：係指機關職員、聘用、約僱、事務性人力、臨時人員、派遣人力之合計數。

2.「職員」：

（1）「承辦人員」：係指職員（含職員、警察、醫事人員及教師；含自他機關借調或支援人員，不含借調或支援他機關人員）扣除主管

及督導人員。

（2）「督導人員」：係指單位內簡任非主管等未實際承辦業務之督導人員。

（3）「主管人員」：係指單位內正副主管人員。

  3.「各單位實有人數比率」：（各一級單位 109年實有人數平均數÷機關 109年實有人數平均數）✕100％，四捨五入至小數點第 1位。
（二） 職員之「小計」、聘用、約僱之實有人數得由WebHR 產製，並請機關(單位)自行統計職員之「承辦人員」、「主管人員」、「督導人員」、事

務性人力、非典型人力、派遣人力及借調他機關（或本機關其他單位或支援）人員，以及扣除借調或支援他機關（或本機關其他單

位）人員。

四、「實際辦理業務人數」：

（一） 「人數」：係指機關 106年、107年、108年、109年，以及各單位 109年辦理業務之各類實際人力之平均數，亦即自「各類人力實有人

數」中扣除機關或單位內事務性人力與正副主管人員或督導人員之實有人數之平均數，並四捨五入至整數。

（二） 「占整體實有人數比率」：（機關 106年、107年、108年、109年或各一級單位 109年實際辦理業務人數平均數÷機關 106年、107年、
108年、109年或各一級單位 109年實有人數平均數）✕100％，四捨五入至小數點第 1位。

表 2-2：機關及各單位（含派出單位及任務編組）業務、經費與人力配置情形（人事費與公文量等面向）【機關自行
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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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實際辦理

業務人數

人事費 公文量

經費數 占預算

總數比

率

公文數 實際辦理業務人力

平均辦理公文數一般公文 其他（E） 總計

發文 存查 小計 議員

質詢

監察

案件

人民

申請

人民

陳情

訴願

案件

一般公文 全部公文

（A） （百萬元） （B） （C）

（D=B+C

） （F=D+E） （D÷A） （F÷A）

106年 同「表 2-1(L)」

107年 同「表 2-1(L)」

108年 同「表 2-1(L)」

109年 同「表 2-1(L)」

填表說明：

一、「實際辦理業務人數」：同表 2-1「實際辦理業務人數」之填表說明。

二、「人事費」：

(一)「經費數」：係指各年度機關人事費編列總數，請依各年度法定預算書填列，均含公務預算及基金預算，並以百萬元為單位。

(二)「占預算總數比率」：各年度人事費÷各年度機關總預算編列數（應與表 2（B）「預算總數」金額相同）✕100％，四捨五入至小數點

第 1位。
三、「公文量」：

(一)「公文數」係指機關各年度實際公文管制資料中之公文總數；各類公文性質請依行政院訂定之文書處理手冊第 78點所訂類別計算。

(二)「實際辦理業務人力平均辦理公文量」：機關各年度實際公文管制資料中之一般公文或全部公文總數÷機關各年度實際辦理業務人數，

四捨五入至小數點第 1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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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各單位人力出勤狀況【使用WebITR機關，可由WebITR 系統產製】

項目

實際工作天數占應工作天數比率
已休假天數

占強制休假天數
比率之平均數

加班天數

申報加班天數之
平均數

未休畢天數
占加班天數比率之

平均數

平均值
標準差 變異係數平均數 前 10%

平均數
後 10%
平均數

（A） （B） （B÷A）

總計
108年

109年

單位 a
108年

109年

單位 b
108年

109年

業務單位
小計

108年

109年

單位 c
108年

109年

任務編組
小計

108年

109年

單位 d
108年

109年

三條鞭單位小 1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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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實際工作天數占應工作天數比率
已休假天數

占強制休假天數
比率之平均數

加班天數

申報加班天數之
平均數

未休畢天數
占加班天數比率之

平均數

平均值
標準差 變異係數平均數 前 10%

平均數
後 10%
平均數

（A） （B） （B÷A）

計 109年

(表格自行延長)

填表說明：

一、本表如使用WebITR機關，可由WebITR 系統產製，非運用WebITR機關，請由機關本身之差勤系統產製。

二、「單位 abc…」：係指各一級內部單位、派出單位及置有專責人力之任務編組（以下簡稱各一級單位），請依業務單位（含經行政院

核定視同業務單位者）、派出單位、任務編組順序排列，業務單位及派出單位加總為「業務單位小計」。

三、「108年」、「109年」：係指 1月至 12月資料（以下同）。

四、「實際工作天數占應工作天數比率」（以下簡稱實際工作天數比率）：

（一） 係指機關各單位職員（含他機關或本機關其他單位借調或支援本單位人員）、聘用、約僱（以下簡稱職聘僱）實有人員各年度

實際工作天數占應工作天數之比率。

（二） 「平均數」：職聘僱實有人員實際工作總天數÷職聘僱平均實有人數÷應工作天數✕100％，四捨五入至小數點第 1位。

1. 「實際工作總天數」：（年度應工作總天數+申報加班總天數) –（年度已休假天數+公假外請假總天數+年度申報加班補休已

休總天數）。

2. 「職聘僱平均實有人數」：係指 108年、109年各月實際人數之平均數，四捨五入至整數。

3. 「應工作天數」：108年以 250 天、109年以 251 天為計算基準。

4. 例如：109年單位 a計 8人，全部實際工作總天數計 1,680 天，則平均數比率=(1,680 天÷8人÷228 天) ✕100％=92.1%。

（三） 「前 10%平均數」：係指機關各單位職聘僱實有人數中，實際工作總天數比率為前 10%者之平均數。

1. 實際工作總天數比率之前 10%者數值加總÷前 10%之人數(無條件進位至整數)，最後數值四捨五入至小數點第 1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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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例如：109年單位 a計 13人，前 10%為 13✕10%=2(無條件進位)，13人中實際工作總天數比率最高 2 個數值為

93%、91.7%，則前 10%平均數比率=(93%+91.7%)÷2=92.3%。

（四） 「後 10%平均數」：係指機關各單位職聘僱實有人數中，實際工作總天數比率為後 10%者之平均數。

1. 實際工作總天數比率之後 10%者數值加總÷後 10%之人數(無條件進位至整數)，最後數值四捨五入至小數點第 1位。

2. 例如：109年單位 a計 27人，後 10%為 27✕10%=3(無條件進位)，27人中實際工作天數比率最低 3 個數值為

80%、90.5%、92%，則後 10%平均數=(80%+90.5%+92%) ÷3=87.5%。

（五） 「標準差」：

1. 係指機關或各單位內之職聘僱人員，其實際工作天數比率之離散程度；數值越大，表示職聘僱人員之實際工作天數比率與

平均值之差異越大；數值越小，表示聘僱人員之實際工作天數比率較接近平均值。

2. 計算公式： ，四捨五入至小數點第 1位。

3. 例如：109年單位 a計 5人，以實際工作天數比率為例，5人之實際工作天數比率為 95%、100%、93%、99%、103%，單位內實

際工作天數平均數=（95+100+93+99+103）÷5=98，則標準差= 3.6

（六） 「變異係數」：

1. 係用以比較各單位間實際工作天數比率之離散程度；數值越大，代表該單位職聘僱人員之實際工作天數比率與平均值之差

異程度較其他單位為高，數值越小，表示該單位聘僱人員之實際工作天數比率與平均值之差異程度較其他單位為低。

2. 計算公式：各年度標準差÷各年度平均數✕100％，四捨五入至小數點第 1位。

五、「已休假天數占強制休假天數比率」：

（一） 係指機關各單位職聘僱實有人員年度已休休假總天數占其年度強制休假總天數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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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平均數」：機關各單位職聘僱實有人數年度已休休假總天數÷職聘僱實有人數年度強制休假總天數✕100％，四捨五入至小數

點第 1位。

六、「加班天數」：

（一） 「申報加班天數之平均數」：

1. 係指機關各單位職聘僱實有人數年度申報加班天數（含申報加班費及補休天數，以下同）。

2. 「平均數」：職聘僱實有人數年度申報加班總時數÷8小時÷職聘僱平均實有人數，四捨五入至小數點第 1位。。

（二） 「未休畢天數占加班天數比率之平均數」：

1. 係指機關各單位職聘僱實有人員年度申報加班補休未休畢天數占申報加班天數比率之平均數。

2. 「平均數」：（職聘僱人數年度申報加班補休未休畢天數÷職聘僱人數年度總申報加班天數）✕100％，四捨五入至小數點第

1位。

3. 例如：某單位 a 每人 109年平均申報加班天數 30 天，其中 15 天申報加班費、15 天申報加班補休(含已休天數 5 天、未休畢天

數 10 天)，則 109年未休畢天數比率為（10÷30）✕1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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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內部單位業務盤點【每一單位填列一表】
單位名稱：○○○(科)
單位人力配置情形：職員○人(含科長)、聘用○人、約僱○人、臨時人員○人、派遣○人，合計○人。
業務項目總計：共計○項

表 4：機關內部單位及任務編組現有業務項目盤點表
業務項目 優先性

等級
（代號）

業務
來源
(代號)

辦理
頻率
(代號)

辦理
期程

業務主
要辦理
方式
（代
號）

未來業務評估 人力配置情形
業務執行
效益

（200字內

具體描述）

業務可檢
討程度
（代號）

職聘僱人員 臨時
人員

派遣
人力職

員
聘
用

約
僱

總
計

小計共○項

○○○○○○○

○○

A 1、3 1 每月 1 ○○○○
○○○○
○○○○

○○○○○○○
○○

A 1、3 2 每日 2 ○○○○
○○○○

○○○○○○○
○○

D 7 1 不定
期

3

一、填表對象：係指依機關組織自治條例或組織規程等規定應設立之內部單位(例如：ooo 科)以及層級相當於內部單位且配置專責人力之任務編組：

（一）內部單位：原則以機關組織自治條例或組織規程應設置之二級單位(例如：ooo 科)為本表填寫對象，惟如機關(或單位)之下未設有二級單位，

則該機關(或單位)須填寫本表。

（二）任務編組：層級應相當於內部單位，且須配置有專責人力為本案填寫對象。

二、填表說明：

（一）「單位人力配置情形」：請依 109年 12月 31日單位實際在職人數（含科長）填列；「業務項目總計」：係指「109年新增業務」之業務項目合計數。

（二）「業務項目」：

1.請受評機關填寫各單位所辦理之業務項目，包括單位本身自辦、須與其他機關協助、參與或由其他機關回報資料之業務項目，另涉及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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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之業務項目均須填寫。

2.不可填列「臨時交辦事項」，另應注意該項業務完整性，不宜依工作流程(如：擬定計畫、彙整機關資料、核銷)、個別事件(如：參加會議、回

應相關輿情)、為達成該項業務衍生之工作項目(如：辦理研習、編印書籍)等分別填列為不同業務項目，例如：「行政院組織調整作業之規

劃與研析(含辦理組改論壇)」應填列為 1項，不宜拆分為「行政院組織調整作業之規劃與研析」、「辦理組改論壇」、「編印行政院組織調整審

議參考手冊」、「參加組織調整相關會議」等 4項。

（三）「優先性等級（代號）」：請機關依經費、效益自行評估業務之重要性，由下列選擇一項填列：A.為機關法定職掌，同時亦列入機關中程施政計畫

等高優先性業務者。B.雖為機關法定職掌，但為單位內次優先性業務者。C.非屬單位法定職掌，但屬單位內亦低核心業務者。D.非屬單位法定職

掌、單位內亦屬低核心業務、未涉及人民權益事項、單位自我評估可無須再做之業務。A 等級原則上不得超過所有業務項目數的半數，D 等級應

佔所有業務項目數的 10%以上，例如某 A單位所負責項目共計 20項，則D 等級業務至少應有 2項以上。

（四）「業務來源(代號)」：請填寫對應之單位業務項目辦理之原因，並就以下選項選填，可複選：1.組織法律明定。2.作用法律明定。3.現任首長交辦

任務。4.過去首長交辦任務。5.上級機關交辦任務。6.其他機關交辦任務。7.議會決議事項。8.單位自行規劃。9.其他（請簡述）。

（五）「辦理頻率(代號)」：請填寫對應之單位業務項目多久辦理一次，請由下列選項擇一項填列：1.每日。2.每週。3.每月。4.每季。5.每半年。6.每年。

7.其他（請簡述）。

（六）「辦理期程」：請對應業務項目填寫辦理該項業務的起迄月份（如每年 1月至 4月），如屬每月（季）都會辦理的，請寫「每月（季）」（時

間週期以此類推），如不能確認辦理期間，請寫「不定期」。

（七）「業務主要辦理方式(代號)」：請填寫對應之單位業務項目推動之方式，並就以下選項選填，可複選：1.自辦。2.委託民間單位或大學校院辦理。

3.補助或委辦其他機關辦理。4.公私合作辦理。5.其他（請在同欄位簡述）。

（八）「未來業務評估」：

1.「業務執行效益（200字內具體描述）」：請從零基角度（非依過去年度現況累積）簡要說明，為何該項業務值得做下去，如果繼續執行該項

業務，可以獲致何種具體成果或效益，而如果不做本項業務會造成何種重大影響之評估。該項業務未來如具檢討空間，請說明可檢討之

部分為何。

2.「業務可檢討程度(代號)」：根據前開影響評估結果，填寫單位評估可檢討之空間，由下列選項擇一項填列：1.可完全委外。2.可部分委外。

3.無委外空間，但可資訊化、工作簡化或調整辦理頻率等。4.無委外或檢討空間。5.可去任務化。

（九）「人力配置情形」：以單位 109年 12月 31日實際在職之承辦人員數填寫。

1.「職聘僱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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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請機關對應業務項目，自行依業務推動情形，評估單位內職員、聘用、約僱人員實有人數配置，最小以 0.1人為單位，原則不包含督辦業

務之單位主管（如科長），如該單位主管為該項業務承辦人，則請填入此欄位。

 (2)事務性人力如係該項業務之必要人力，亦請填入此欄位，例如林務局以技工擔任巡山員、民航局以技工從事消防業務等。

 (3)「職聘僱人員」不得超過「單位人力配置情形」填列之職員、聘用、約僱之總和，例如：「單位人力配置情形」填列職員 5人、聘用 2人、約僱

2人，「人力配置情形」職聘僱人數不得超過 9人。

2.「臨時人員」、「勞動派遣」：

(1)請機關對應業務項目，自行依業務推動情形，評估單位內臨時人員、派遣人力實有人力配置，最小以 0.1人為單位。

(2)「臨時人員」、「勞動派遣」人數應等於「單位人力配置情形」填列之相應人力類型人數，例如：「單位人力配置情形」填列臨時人員 3人、

勞動派遣 1人，「人力配置情形」則填列「臨時人員」3人、「勞動派遣」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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